
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对第十一次会议审核意见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, 作为大同煤

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，我们对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

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向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有限公司转

让煤峪口矿相关资产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尽职

调查后，出具意见如下： 

    1、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公司直属矿煤峪口矿的整体资产及相关

负债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、公允的原则，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

理，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 

    2、执行本次出售资产评估业务的评估机构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

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，执行本次出售采矿权评估

业务的评估机构山西大地评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具有探矿权采矿权

评估资质，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任职资格合格，具备资产评估专业能力；

上述评估机构及其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所涉及相关当事各

方除业务关系外，无其他关联关系，亦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

突，具有独立性； 

    3、公司将煤峪口矿出售给朔州煤电，可以有效减少公司亏损，

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维护中小股东利益； 

4、基于上述原因及我们的判断，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五

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。 

 

审计委员会委员：李端生、王团维、周培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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